
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办公室等机构成员职责 

部门 职能 职责 

招生（考试）

办公室 

  

  

主考 

考点实行主考负责制，设主考 1 人，由分管研究生招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。主考负责考点的全面工作，为

考风考纪、试卷保密工作等所有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考试期间主考必须在考试办公室或办

公室值班。 

副主考 
设副主考 2 人，由分管研究生招生工作的负责人担任，具体负责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相关工作。考试期间副

主考必须在考试办公室或办公室值班。 

考务人员 
试题保密保管、试题收发工作；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所有考务、联络工作，包括培训监考、巡考、取送试卷、

安排考试具体事宜、考试现场的组织和联络工作等。 

试卷保密工作 

由保密员和安全稳定处具体负责（其中纪检人员负责监督），详见《北京农学院研究生招生保密工作暂行规

定》、《北京农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保密保管工作岗位责任和责任追究细则》和《北京农学院 2016 年全国硕

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试卷保管安全保密保卫工作方案》。 

巡考 

研究入学考试期间负责巡视考场监考情况、巡查考场纪律；除巡视时间外常驻考试办公室，在主考、副主

考与监考之间传达信息，及时反映突发事件；集中保管监考人员的手机，所有手机调成震动；考试期间考

生需要上洗手间或喝水，监考人员交给巡考，巡考带领、监督考生去上洗手间或喝水。 

监考 

负责考试监考，还具有考前布置考场、考前考后协助清理考场等职责。监考员不得擅离职守，不做与监考

无关和影响考生答卷的事情。监考人员职责具体见《监考员职责要求》和《2016 年硕士生入学考试实施程

序》。 



部门 职能 职责 

纪检监察小组 纪检监察 

监督监察考试组织全过程，主要是试卷保密保管工作和考试考务工作。试卷保密工作与试卷的整理、分发

须纪检人员全程参与；纪检人员负责监管保密室内存放试卷的铁柜门锁钥匙；招生（考试）办公室人员和

纪检监察人员共同负责回放、查看试卷保管、分发整理场所监控录像，试卷保密室实行 6 小时回放（即每

天 4 次：0 点、6 点、12 点和 18 点）或实时监控；试卷（袋）整理场所、分发场所实行工作完毕立即回放

或实时监控，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。并由纪检具体回放查看人员负责填写《试卷保管、分发整理场所监

控录像回放情况记录表》。 

宣传小组 宣传 负责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宣传和新闻发言工作。 

安全保卫小组 安全保卫 

负责保密室监控（远程电子巡查系统视频监控及录像）、安全保卫、考生疏导、校园交通及开考前后考场周

围和校园的秩序维护，协助试题保密保管工作，保障试卷“封闭式”专用通道顺畅通行。12 月 26-27 日考

试期间安稳处负责派 12 名保安护送取送试题、在取送试题封闭式通道执勤、在教学楼 B 座一层大门、二层、

三层入口做好疏导、隔离和维护考场秩序等安全保卫工作，在教 B 西门考生入场口外设置警戒线；并联系

驻点民警关注考试作弊违反刑法情况以按时处理。 

网络监控小组 网络监控 负责关闭北京农学院考点内无线通讯网络(WIFI），保障“远程电子巡查系统”正常运行。 

后勤保障小组 后勤保障 

负责医务、考场保障等，保证电力、照明、供暖等设施和考场桌椅、门窗等设备正常运行使用，负责清理

考点及考场的周边环境，做到按时开放关闭考场、按时打铃、及时供给开水，保障试卷“封闭式”专用通

道顺畅通行，确保食堂开放、考生正常用餐及考试试卷取送工作用车等。 

备注： 

1. 考试期间主考、副主考、巡考、考务等人员在考场附近时手机要调成震动，接听手机声音要小；进入考场一律不得接听手机。

2. 考试期间若发生突发事件，由副主考、主考负责处理，请及时与招生（考试）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小组、宣传小组、安全保卫小



组、网络监控小组、后勤保障小组联系，所涉及的值班电话请见《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办公室等机构成员安排》。 

    3. 研招办公室通过与学校办公室、教务处、国际学院、城乡学院、研究生处培养科、园林学院、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、网络中

心协调，在这几个单位配合下，确保 12 月 26-27 日考试期间及 12 月 25 日下午布置考场期间教学楼 B 座封楼，试卷“封闭式”专用通

道（从教学楼 A 座保密室到教 B202 考试办公室）顺畅通行。 



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主考、副主考职责 

 

一、主考负责考点的全面工作，主持考点的考务工作，联系当地有关部门。

副主考协助主考工作。  

二、负责选聘、培训、管理监考员及试卷运送、保管等其他工作人员。 

三、负责组织布置考点及考场，做好考前准备工作。 

四、负责组织开展对工作人员、监考员和考生进行安全检查和违禁物品检

查，身份核查。 

五、负责本考点的试卷、备用卷、答题卡等考试材料的安全保密工作。 

组织向各考场监考员分发当科考试科目的试卷、答题卡、答题纸等考试材

料和用品。 

负责考点备用试卷的管理。如因试卷不完整、字迹模糊、错装等原因须启

封备用试卷，须报告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批准，并由主考、副主考至少 2

人签名负责。 

六、负责重要考试时间节点的时间复核工作，确保开考、终考时间信号发

出的准确。 

七、负责考点违规考生、考务工作人员及突发、偶发事件的处理。 

八、负责考点答卷回收和运送工作。每科考试结束后，组织和验收各考场

的答卷，并派专人保管与保卫，按时送到保密室。 

九、负责考点的安全保卫及医疗、后勤保障工作。切实组织好安全保卫工

作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，重大问题要立即报告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。 

十、负责考点的考试情况报告工作。考试结束后，应当向上级教育招生考

试管理机构书面报告本次考试情况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摘自京考研招[2015]6 号“北京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16 年全国硕士

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通知” 

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监考员职责要求 

一、在考点主考领导下，主持本考场的考试，维护考场秩序，严格执行考

试实施程序，如实记录考试情况。考试中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，保证考试正常

进行。 

二、按要求参加考前培训，认真学习考试政策规定，熟悉监考业务，熟练

掌握考试相关设备的操作规程，能够识别常见的作弊工具，不得携带规定以外的

物品进入工作场地，不得擅自发布与考试有关的信息和内容。进入工作场所时，

接受安全检查和违禁物品检查。 

对考生进行考风考纪教育，宣读《考场规则》及考试注意事项。 

按规定核验试卷密封情况，完成领取、发放、回收、整理、上交试卷（卡）

等工作。 

三、按规定对考生进行安全检查和随身携带物品检查，按照《考场考生信息

核对表》检查、核对考生本人、《准考证》及规定的其他证件，督促考生填写姓

名、考生编号、粘贴条形码等，并进行核对，发现填涂错误，应当要求其改正。 

四、监督考生按规定答卷，制止违纪舞弊行为，并按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

理办法》等规定做好相关工作。 

五、制止非本考场考生和除主考、副主考、督考员、巡视员等规定以外的

任何人员进入考场。 

六、遵守监考纪律，不擅离职守，不做与监考无关和影响考生答卷的事情

（如吸烟，打瞌睡，阅读书报，聊天，抄题、做题、念题等）。不暗示考生答题。

不得擅自提前或拖延考试时间。 

七、负责重要考试时间节点（开考、终考时间信号发出后）的时间复核工

作。 

八、考前、考后检查、清理考场。 

 


